附件5

2026年钦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社会考生报名承诺书

本人        ，性别    ，身份证号：            ，原就读学校为           ，户籍所在地：       。
本人郑重承诺如下：
一、本人从未被任何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包括但不限于职业高中、普通中专、中等师范学校、职业中专、成人中专、技工学校等）正式录取，亦未在上述任何类型学校注册取得学籍。
二、本人目前无任何普通高中或中等职业学校学籍，未曾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或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中建立正式学籍档案。
三、本人清楚知悉并理解：本次报名、考试及录取资格将贯穿于报名、考试、录取全过程进行严格审查。如在任一环节被查实本人已被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录取，或已拥有相应学籍，无论何时发现，教育主管部门均有权立即取消本人的报名资格、考试资格或录取资格。
四、本人自愿承担因提供虚假信息或隐瞒事实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如因本人承诺不实导致资格被取消，或影响本人后续升学、录取等，一切责任由本人及监护人自行承担，不向招生单位及教育主管部门提出任何异议或索赔要求。
五、本承诺书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任何虚假、隐瞒或误导性陈述，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自愿签署并严格遵守。
六、本承诺书自本人及监护人签字之日起生效，具有法律效力，作为本次报名录取的重要依据之一。
特此承诺。
承诺人（考生）签字：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监护人签字：      与考生关系：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由报名单位填写）
招生考试机构（盖章）：               

经办人签字：      联系电话：             审核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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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本承诺书须由考生本人及监护人当面签署，确保自愿、真实。
2.如发现承诺内容不实，将依据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取消录取资格，并视情况通报处理。
3.教育行政部门保留对本承诺书的最终解释权及审查权。
4.本承诺书由招生考试机构打印后交考生及监护人手写签名，并附身份证、户口本、毕业证复印件，报名结束后交市招生考试院存档。
